

陕食药监函〔2018〕228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113号提案答复的函

程希文委员：

您提出的《陕西省食品快检行业存在问题和几点建议》（第113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在建议中对于我省快检行业现状分析清晰、定位准确、建议合理，很值得我们在食品安全检验检测工作中加以借鉴和应用，非常感谢您对我局工作的支持。

近年来，我局非常重视食品快检工作，从资金设备投入、快检产品评价验证、标准研究制定、人员培训等方面入手，提升快检设备使用效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推动“陕西省食品药品快速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2014年省食药检验院申报获批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项目“陕西省食品药品快速检测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获得省科技经费94万元，省局先后配套项目经费220万元。平台建成后，针对食品安全监管关键技术需求，研究形成多项快检方法，并开展快检方法的验证评价和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开展过“地沟油鉴别标准研究及其快检试剂盒的研制”、“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成分快速筛查系统的研究”等专项课题。二是加大快检设备配备。为进一步加强基层乡镇所食品快速检验能力，2016年下达了食品药品监管示范所标准化建设以奖代补资金7150万元，为143个乡镇食品药品监管所下达了食品快检设备采购资金，配备100个乡镇所食品快速检验设备。三是提高快检设备使用效能。在全国食药系统内创新开展两次快检产品评价验证工作，涉及全国 23 家企业生产的 48 类 352 种食品快检产品，涵盖基层监管重点的9大类 70 个指标，发出两期验证通报适时指导了全省基层科学选择使用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开展了快检方法标准制定研究工作，研究制定国家快速检测方法标准8项，自主开发二氧化硫等28种快速检测试剂盒。开展快检质量控制技术的研究，制定了《食品快速检测产品生产过程质量控制规范》、《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创新性提出使用食品质控样品在快检中进行溯源参考，对快检方法进行验证，可作为快检质量控制的有效手段。四是建设快检应用评价示范点，培训基层检验人员。我局密切关注快检技术在基层的实际应用效果，分别在延安市、榆林市、宝鸡市太白县和凤翔县等地设立了6个应用评价示范点，投放经评价验证的符合使用要求的快检产品40余类，近 3000批次，以及 22 种食品质控样品 500 批次。示范点通过广泛实践，针对快检产品和质控样品进行了应用效果评价，提出了结合基层监管实际的技术需求和改良建议，为完善建立快检产品验证评价及质控体系提供了重要补充。针对基层独立开展快检工作经验不足的现状，搭建培训平台，在我省延安、榆林、宝鸡等多地市举办 6期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

通过产品质量把控、人员培训、快检过程控制等方面的强化，建立起来的快检示范点，食品快检工作实施效果显著。以延安市宝塔区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为例，该站2014年10月才完成实验室建设，全站一共8人。其中，相关专业人员4人，真正干过食品检测的专业人员仅1人。而延安市宝塔区共有食品生产经营单位7434户，监管工作任务相当繁重。宝塔区食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在2015成为平台快检基层试点单位后，通过参加平台的技术人才培训，采用平台派发的经验证有效的快检产品及自主研发的快检产品，在快检使用过程中开展质量控制。明显提高了检测水平和问题发现能力。2015年全站共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1233批次，在快检阳性的基础上送检149批次，合格95批次，不合格54批次。在1年多的时间里发现多起典型食品安全案件，涉案水产品400余公斤，饮料624箱、姜粉100斤等移交公安部门，在当地有力的震慑了制假售假分子。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太白等检测站也发现了银耳二氧化硫超标，假果汁等相关问题。2017年关于我省快检示范点的突出成绩，已形成专题材料，上报国家食药总局科技标准司。

由于市县一级机构改革较为频繁，导致人员流动变化较大，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快检专业人员相对缺乏、技术支撑作用发挥不够等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基层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工作。您在文中提到对策建议，对我们下一步做好食品快检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们将继续发挥好省食安办的统管协调作用,加大快检设备配备使用，全面梳理、汇总各部门现有快检设备、项目、能力建设等情况,合理布局、共享共用，实现快速检测领域、区域的衔接互补；聚焦问题,统筹制定年度快检工作实施方案,提高靶向率；加大对地县市区食品快速检测人员的业务培训、考核认定及快检结果复核比对等工作,提升食品快速检测效能；加强陕西省食品安全检验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加大数据公开共享；探索建立一整套科学的快检程序和制度,切实发挥食品快检初步筛查的预警导向作用和联动监测效能，为老百姓饮食安全做好保障。

再次感谢您及其他代表对我省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希望继续对我们的工作加以监督指导，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5月7日

（联系人：冯卫华，电话：029—62288058）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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